采购需求书


[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_bookmark2]一、项目背景及概况
依据沪房保障〔2024〕120 号《关于本市保障房配建的实施意见》的文件精神，为进一步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推进区域职住平衡，统筹好市场和保障、增量和存量之间的关系，提升招商竞争力、优化住宅小区品质，更好助推区域经济发展，需委托具有相应资质和良好社会信誉的评估机构对实施货币化配建的商品住房地块内5%配建保障房进行货币化配建的价值评估。
二、项目概述
根据土地出让计划，本次涉及货币化配建评估的商品住房地块如下：
	序号
	地块名称
	住宅建筑面积（㎡）

	1
	青浦区朱家角未来城市样板区47-04地块
	58572.30

	2
	青浦区朱家角未来城市样板区49-01地块
	40113.22

	3
	青浦区朱家角未来城市样板区50-01地块
	36111.73

	4
	青浦区夏阳街道盈港路北侧75-04地块
	14827.23

	5
	青浦区香花桥街道外青松公路东侧61-06地块
	24406.80

	6
	青浦区QPPO-0101单元17-05地块
	54824.00

	7
	青浦区QPPO-0101单元18-05地块
	83666.00

	8
	青浦区练塘QPS3-0101单元21-01单元
	39065.25

	9
	青浦区练塘QPS3-0101单元22-01单元
	46033.05

	10
	青浦区香花桥街道外青松公路东侧52-04地块
	27756.24

	11
	青浦区香花桥街道新达路南侧63-15地块
	10171.20

	12
	青浦区香花桥街道新达路南侧63-16地块
	20279.60

	13
	青浦区赵巷镇佳迪路西侧D21-04地块
	27255.60

	14
	青浦区赵巷镇佳迪路东侧C61-02地块
	18493.20

	15
	青浦区赵巷镇佳迪路西侧D21-05地块
	24425.10

	16
	青浦区赵巷镇佳迪路东侧C61-09A地块
	19784.10


三、服务内容
青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委托评估机构对内出让的16幅商品住房地块内5%配建保障房实施货币化配建价值进行评估。评估机构应当按照与委托方约定的时间、方式开展以下工作：
1.  对涉及评估的商品住房项目地块的区域状况（位置、交通、外部配套、周围环境）、实物状况（土地、建筑物）、权益状况、市场背景（经济社会发展、房地产市场总体状况、住宅用途房地产市场）进行客观描述及分析。选取科学的估价方式确定5%配建保障房（含车位）货币化配建价值，评估同地段同品质住房的房地产价值。
2. 出具速算表：要求根据地块控规情况及计划楼板价，提供每幅地块出让前速算表，速算表应列明出让地块基本信息、价格水平、配建价值和占比。
3. 出具预评估说明函：要求依据一地一卡资料出具预评估说明函，说明函包括保障房及相应产权车位货币化配建总价和保障房及相应产权车位货币化配建单价。
4.出具正式报告：土地完成出让后，依据地块成交资料，调整货币化配建最终价值，出具正式报告，提供纸质报告 2 份。
四、服务要求
1、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评估机构提供、接触、知悉的委托方的相关数据和有关文件应做到保密，不得外泄。需保密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书面、电子数据等各种形式。
2、评估机构所提供的服务标准按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确定，均有标准的以高者（严格者）为准。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确定。
3、评估机构所提供的服务还应符合国家和上海市有关规定。
4、服务过程中如因招商情况影响土地出让时间而无法年内出具正式评估报告的地块，可结转次年履行。
五、服务期限
本项目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6幅地块正式报告全部验收通过为止。
六、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评估方完成全部地块的速算表且采购人收到收款凭证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价款的40%；评估方完成全部地块的预评估说明函且采购人收到收款凭证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价款的20%；评估方完成相应地块正式报告并验收通过后30个工作日内按每完成一本正式报告就支付合同25%价款的1/16；16幅地块全部出让评估方完成全部评估报告并验收通过后支付剩余15%合同价款。
备注：在合同签订的当年度财政预算关账前, 甲方按项目完成情况向乙方支付已完成部分的款项；如项目中部分分项未能在当年度完成的，待次年度剩余分项全部完成后支付剩余款项。
六、企业要求
1、具有商品住宅项目5%配建保障房货币化配建价值评估工作经验优先。
2、具有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七、资格条件
[bookmark: _GoBack]供应商应具有《房地产估价机构备案证书》。
八、人员要求
1、服务团队不少于10人，其中至少一半以上成员具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注册土地估价师资格。
2、项目负责人需具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资格、高级职称，且有10年以上房地产估价类工作经验，对上海市商品住宅项目5%配建保障房货币化配建价值评估相关政策及业务情况有较为详细的了解。


